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单位

资质认定办事指南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普洱市气象局 

2021 年 8月 3 日

BSZN-2021 





 

1 

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 
办事指南 

 
一、受理范围 
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的申请和办理。 

二、办理依据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号）

第 376项：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及地（市）气象主管机构实施。 

《升放气球管理办法》（中国气象局令第 36 号）第六条：对升放气球单位实行

资质认定制度。未按规定取得《升放气球资质证》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。 

三、实施机构 

普洱市气象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律授权组织。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受

理、现场核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 

四、办件类型 

承诺件。 

五、许可条件 

（一）予以许可的条件              

1.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；  

2.有固定的工作场所，危险气体的运输、使用和存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；  

3.有四名以上作业人员，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；  

4.有必需的器材和设备；  

5.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

（二）不予许可的情形 

1.申请事项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； 

2.申请单位不具备相应申请条件； 

3.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。 

六、政策、技术、数量限制 

本行政许可无政策、技术、数量限制。 

七、申请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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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申请材料目录 
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

1 升放气球资质证申请表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

(1) 复印件应选用A4纸

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 

(2) 申请材料需加盖公

章。 

2 作业人员登记表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

3 升放气球的器材和设备清单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

4 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和措施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

5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

注：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、表单可在云南省政务服务网、中国气象局全国一体

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下载。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21〕7 号）的规定，对全国范围内开展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

单位资质认定时，采用优化审批服务的方式进行，申请人办理该项许可时，不需要提

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。 

八、办结时限 

法定办结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 

承诺办结时限：10个工作日。 

九、许可收费 

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。 

十、办理流程 

（一）取号或预约 

无。 

（二）申请 

1.窗口受理 

受理地址：普洱市思茅区北部区石龙路与普洱大道交叉口(鼎城国际旁)，普洱市

政务服务中心投资项目综合窗口 

受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，8:00---11:30 ，14:30---17:30。 

2.网络受理 

受理网址：云南政务服务网 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#/home，中国气象

局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https://zwfw.cma.gov.cn/。 

受理时间：全天受理。 

3.信函受理 

无。 

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#/home
https://zwfw.cma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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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传真受理 

无。 

（三）受理 

普洱市气象局收到申请人申请后，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。对申请材料符合要

求的，准予受理，并向申请人短信告知受理意见；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

补正达到要求的，将在 5日内向申请人短信告知材料补正意见；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

求的，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短信告知不予受理意见，并作退件处理。 

（四）审核 

 受理后，根据需要进行现场核查，并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。 

（五）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

1.自受理后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，并于作出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

内，将结果在云南省信用信息一体化平台和在气象局官方网站公开公示。 

2.办理结果：普洱市气象局做出行政许可决定，决定是否颁发《升放气球资质证》。  

3.送达方式：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送达，申请人携带取件相关

资料按约定的方式到普洱市政务服务中心（投资项目综合窗口）自取或以邮寄的方式

领取。 

（六）事中事后监管 

1.监督检查方式：实地检查、年度报告、信用档案 

2.实施依据：《升放气球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：《升放气球资质证》有效

期为五年，并实行年度报告制度。取得资质的单位，应当在每年的六月底前将上一年

度升放气球年度报告报认定机构。第二十一条：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应

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取得升放气球资质的单位建立信用管理制度，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

管机构将升放气球活动和监督管理等信息纳入信用档案。第二十二条：县级以上气象

主管机构可以对升放气球场所进行实地检查。检查时，检查人员可以查阅或者要求被

检查单位报送有关材料；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。 

3.对被许可人的要求：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。 

十一、许可服务 

（一）咨询 

1.咨询方式 

（1）窗口咨询。普洱市思茅区北部区石龙路与普洱大道交叉口(鼎城国际旁)，

普洱市政务服务中心投资项目综合窗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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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电话咨询。联系电话：0879-3017404（窗口）  0879-2887033（市气象局

法规科） 

（3）信函咨询。咨询部门：普洱市气象局政策法规科；通讯地址：普洱市思茅

区茶苑路 17号；邮编：665000 

2.咨询回复 

电话回复。 

（二）办理进程查询 

申 请 人 可 通 过 中 国 气 象 局 全 国 一 体 化 在 线 政 务 服 务 平 台

（http://zwfw.cma.gov.cn）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。 

（三）监督投诉 

电话投诉：普洱市气象局政策法规科（电话：0879-2887033） 

信函投诉：投诉受理部门：普洱市气象局政策法规科；通讯地址：普洱市思茅区

茶苑路 17 号；邮编：665000 

（四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

依法向普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

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

或六个月内依法向思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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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 

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审批流程图 

 

图 1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办事流程示意图 

  

申请人网上或窗口填报申
请材料，并现场提交材料

窗口接件，
并当场（或5个工作日）

做出受理审查决定

申请人补全材料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补齐全部材料

作出不予受理的决
定，告知申请人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材料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

设区的市
或省级气象

主管机构审定

出具不予
许可决定书

颁发《升放气球
资质证》

通过

申请人取得审批
结果，办结

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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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放气球资质申请表 
 

单位名称 ******公司 

社会信用代码 123456789 单位类型 国企\私企 

单位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****街*****号 

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****街*****号 邮政编码 100000 

联络员姓名 张** 身份证号码 110108************ 

固定电话 010-12345678 移动电话 139******** 

电子邮箱 139********@qq.com 

法人代表人姓名 李** 身份证号码 110107************ 

固定电话 010-12345678 移动电话 139******** 

电子邮箱 139********@qq.com 

 

 

 

 

（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） 

 

 

 

 

备注：联络员主要负责本单位与气象主管机构的联系沟通，负责依法向社会公示本单位有关信息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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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 

 

业 

 

提 

 

交 

 

材 

 

料 

名  称 说  明 

营业执照 原件和复印件 

人员情况 
有四名以上作业人员，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

技术职称的人员； 

办公场地 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，具体地址及面积 

器材和设备清单 
充灌气球器材及设备清单（包括气体回收设备），是否有专人

管理情况 

专用库房 工作场所、库房布局情况及内外环境安全情况 

球皮 产品合格证明材料及数量 

气瓶 气瓶充装检测合格证明材料及数量 

消防器材 名称、型号和数量 

其他 安全保障制度、措施及其他管理制度等情况 

升放气球人员情况表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专业 职称 备注 

1 赵** 男 ** 本科 气象 中级  

2 钱** 女 ** 本科 气象   

3 孙** 男 ** 大专 气象   

4 李** 男 ** 本科 气象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升放气球和主要管理人员变动情况说明（延续资质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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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声明： 

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。 

 

企业法人（手签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日 

 

已完成升放气球活动项目表 
（资质延续单位填写） 

序号  用户名称  
活动起止时

间 
活动地点 

升放气

球数量 
备注 

1 ****公司 
20**年**月

**日 

北京市海淀区****街****号 
**个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11      

12      

备注：表格不够可续页。 

 
 


